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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環狀輕軌C34站土地開發案 

開發內容及管制規定 

一、開發用地範圍 

本案基地位於德安街 3 巷、德安街、凱旋二路與三多二路所圍之街廓之捷運開發

區土地，苓雅區福裕段 1445 地號等 14 筆土地，基地面積約 12,949 平方公尺（約

3,917.07坪），其都市計畫、地籍圖及土地清冊詳圖一、圖二及表一所示。 

 

 

 

 

 

 

 

 

 

 

 

 

 

 
資料來源：本案整理 

圖一 基地範圍都市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實際範圍以都市計畫變更地籍分割後之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所載為準 

圖二 基地範圍地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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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本基地土地清冊 

位置 地段 地號 
使用面積

(m2) 
所有權人 土地管理機關 

土地使用

分區 

高雄輕軌五

權國小站

（C34） 

苓雅區 

福裕段 

1445(部分) 2,053.54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捷運 

開發區 

1446(部分) 13.41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1447 571.00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1448 143.00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1449(部分) 5,927.22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1450(部分) 0.06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1451(部分) 96.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51-1(部分) 42.75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52(部分) 0.04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1452-1(部分) 16.98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1453(部分) 3,415.00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1454(部分) 498.00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1455 6.00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1455-1 166.00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合計 12,949.00   - 

資料來源：本案整理，實際範圍以都市計畫變更地籍分割後之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所載為準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環狀輕軌 C34 站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現依本府 115 年

5 月 25 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1233863200 號函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高雄市主要

計畫（苓雅區）部分文教區為捷運開發區（配合高雄環狀輕軌 C34 站大眾捷運系

統開發）案」及 115年 5月 13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1531792501號函公告之「擬

定及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前金、新興、苓雅地區）細部計畫（配合高雄環狀輕軌

C34站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案（第二次公開展覽）（下稱本案細部計畫）」之內容辦

理，茲摘錄前揭計畫書規定如下；惟本案細部計畫尚未發布實施，實際仍以發布實

施之都市計畫內容辦理為準。 

（一）主要計畫 

為促進輕軌 C34 站周邊土地發展及整體環境都市設計，並配合國立中山大學醫

學院進駐及周邊高教醫療資源建設，強化都市住商文教醫療機能整合，將原國際

商工南側校地變更為捷運開發區，並擬定細部計畫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都市

設計規定，透過規範一定比例商業設施、計畫街廓退縮留設人行空間及停車位減

設等措施，降低此區私人運具使用，提升大眾運輸使用效益。續於實施進度與經

費章節敘明開發方式，得以大眾捷運法、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等方式開發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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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部計畫 

1.本計畫區土地使用管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其餘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

定： 

（1）捷運開發區之使用悉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商業區及住宅區之

容許使用項目辦理，並得比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商業區之

相關規定。 

（2）捷運開發區得依「大眾捷運法」及相關法令辦理土地開發，使用強度依表

二規定辦理。 

表二 土地使用管制使用分區內容表 

使用分區名稱 建蔽率(%) 容積率(%) 

捷運開發區 60 630 

（3）本案捷運開發區供捷運設施使用部分不計入容積計算。 

（4）地面第一層除必要之公共設施（如門廳、管理室、車道等）外，做商業使

用之樓地板面積須達第一層總樓地板面積 80%以上。 

（5）捷運開發區之法定停車位數量如經本府交通主管機關審查通過者，得依實

際需求設置之，惟其減設數額不得大於百分之三十。 

（6）建築基地不分規模應予綠化，其檢討計算依「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

辦理。 

2.退縮建築規定 

本基地街廓臨德安街側、凱旋二路側及綠地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側應自基地

境界線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臨三多二路側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6公尺建

築。退縮部分應供公眾使用且不得於退縮範圍內設置圍牆，且得設置有頂蓋人

行步道，並得免計入建築面積及容積。退縮空間得供車行使用，並得計入法定

空地。其餘法定空地應集中留設。退縮示意圖詳附件一。 

3.都市設計準則 

（1）本案捷運開發區屬都市設計審議範圍，其範圍內建築基地之建造執照、雜

項執照之申請案，除應符合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法令規定外，尚須符合本

基準之規定，且應送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以

下簡稱都設會）審議同意後，始得申請建築；都市設計管制範圍詳附件二。 

（2）有關都市設計審議作業程序、簡化規定、授權規定、變更設計及相關審議

事項等，應依照現行都市設計審議規範及都設會之相關規定與決議事項辦

理。 

（3）本計畫區內建築物之規劃設計，適用「高雄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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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基地條件限制或實際需求而無法執行者或申請案有益於都市景觀、提升

生活環境品質或具環境公益性者，經都設會審議同意，得不適用本基準全

部或一部分之規定。 

（5）為本地區環境之有效管理，本設計基準內容得經都設會決議修正或補充之。 

（6）捷運開發區及文教區建築物之人行動線及其出入口應搭配輕軌車站整體設

計，以利行人通行軌道車站。 

（7）本案建築基地臨計畫道路側，應自基地境界線留設至少寬 1.5 公尺以上之

植栽帶及 2.5 公尺以上人行步行空間。建築基地臨各計畫道路側斷面示意

詳附件三。 

（8）建築物附屬停車位以集中設置為原則，停車出入口位置應避免影響重要道

路車流及人行動線，且雙向進出停車場出入口寬度需設置至少 8公尺。 

（9）設置有頂蓋人行步道地區，其須兩側透空、通風，且淨高不得小於本市建

築管理自治條例所定之騎樓高度。 

三、建物設計指導原則 

（一）設計條件 

1.開發大樓設計應與周邊文教及住宅氛圍相呼應，其地面層配置除應都市計畫規

定於地面層設置一定比例以上之商業空間外，亦應考慮本案與輕軌站串連性，

規劃安全順暢之人行動線與停留等待廣場空間，以 TOD 導向開發理念，活絡

地區發展。 

2.為避免影響周邊道路交通，本計畫交通出入口原則不得設置於凱旋二路為原則，

但如經高雄市政府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審議會或都設會審議同意者不在此限；

停車出入口規劃原則詳附件四。 

3.本基地部分位於捷運系統兩側限建範圍內，未來開發應依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

限建辦法辦理；如開發大樓計畫設置與捷運設施銜接或共構之界面，應依大眾

運輸系統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與捷運設施介面設計手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及捷運設施相關規範辦理。 

4.前述設計條件內容如有變更，另依甄選須知相關規定辦理。 

（二）開發應配合項目 

1.建築設計 

（1）本基地之設計應依據「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都計畫（前金、新興苓雅地區）

細部計畫（配合高雄環狀輕軌 C34站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案」所規定之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以及都市設計基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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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發大樓得視整體規劃設計，於臨接凱旋二路側可規劃人行立體連通系統

與輕軌 C34 站串連之連通設施，並規劃開放空間以創造交界面之停留節

點。 

（3）應於綠地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及凱旋二路之路口處增設人行穿越道，建

構本案基地地面至輕軌 C34站之安全人行穿越措施，及連接捷運設施。 

（4）建築物高度、造型及比例應考量輕軌車站，延續完整都市意象；外牆材質、

色彩應與周邊地景協調，友善整體環境網絡。 

（5）建築物人行動線及出入口應搭配輕軌車站整體設計，強化步行可及性與視

覺通透性。 

（6）開發大樓設計時應注意噪音與振動之防制。 

（7）為減少區域穿越性交通道路及落實本府推動人本交通安全政策，就基地西

側臨凱旋二路至綠地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區段間，得以「交通寧靜區」

為規劃構想（如設置交通減速條、速限標示、行人優先空間等），經高雄市

政府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審議會同意後，依據「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

規範」進行設計及負責道路工程改善。 

2.公共開放空間規劃 

（1）本基地應於臨凱旋二路側和三多二路側規劃公共開放廣場，以串連輕軌C34

站，符合 TOD 發展模式。廣場塑造以加強區域商業發展為目標，應配設

景觀設施、植栽及街道家具等，並藉以增加生活消費機能之街角廣場，共

同創造景觀活動空間。 

（2）基地內應規劃地面層南北向或東西向穿越通道，串聯周邊街廓，加強內部

人行動線便利性。 

（3）本基地開放空間應採無障礙之環境規劃，避免階梯式設計活動設施，並採

透水性鋪面以利基地保水。 

（4）為響應本府提升步行環境品質、增設都市連續遮蔭廊道之政策推動，本基

地案戶外空間綠化應選擇、並利用樹冠開展型，且遮蔭效果良好之喬木種

植，並以在戶外公共開放空間提供行人良好的連續遮蔭步行空間為目標，

進行喬木的配置規劃設計。  

3.捷運設施-轉乘停車設施設置 

本基地開發考量民眾大眾運輸轉乘需求，依據「大眾捷運法」及「高雄市大眾

運輸系統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與捷運設施介面設計手冊」等相關規定，規劃機車

轉乘停車空間做為輕軌 C34站轉乘停車設施，需求數量與規劃如下： 

（1）應於本案開發基地範圍內臨凱旋二路及綠地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側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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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層，設置捷運轉乘機車停車空間至少 70 部，採集中設置，以利提供民

眾輕軌轉乘需求。 

（2）為提供轉乘需求使用者停車後就近到達輕軌 C34站之便利性，自機車停車

設施劃設位置，至輕軌站內設置距離最近的候車站電子票證刷卡機之步行

距離，應小於 50公尺。 

（3）轉乘停車設施應設置獨立管制之進出柵欄、車輛偵測及辨識系統、安全監

視系統、車位顯示器及停車收費所需相關設備；設備規格經高雄市捷運工

程局審查同意後施作。 

（4）轉乘停車設施之無障礙機車停車位設置數量及設置規範，應依據「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建築技術規則」及內

政部頒佈之「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辦理。 

（5）轉乘停車設施應與周遭人行使用空間、戶外開放空間採景觀綠化或美化等

規劃設計，以達整體良好景觀視覺。 

（6）轉乘停車設施應與本基地全案共同設計，並依相關規定取得建築許可後，

共同執行施作。 

（7）轉乘停車設施應符合「高雄市大眾運輸系統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與捷運設施

介面設計手冊」針對轉乘停車設施資訊轉遞至營運管理單位之相關規定，

設置停車場管理所必要之轉乘票證交易資料、CCTV、車位資訊、通話設備…

等設備及資訊傳遞通訊媒介。 

（8）捷運轉乘設施之相關訊號轉遞傳輸規範與通信協定，應依高雄市捷運工程

局規定標準配合設置。 

4.施工計畫 

本基地之土地開發除應依法辦理建築開發許可，於施工前應考量地質、周邊環

境及交通、預備與假設工程、施工進度、品質管理、勞安衛生、以及緊急應變

措施等事項，擬定施工計畫。施工期間應確實依據施工計畫，執行相關管理及

控制措施。 

四、開發時程 

本案預定於 115 年 6 月 1 日公告徵求投資人，115 年 10 月底投資申請人提送開發

建議書，115 年 12 月完成投資權申請人與高雄市政府簽訂土地開發投資契約書，

預估 116 年 12月完成都市設計審議、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建造執照等行政作業申

辦，121年 9月完工，並於 122年 3月完成交屋。預定時程如下表三，惟上述時程

仍以實際辦理為準，投資人應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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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 預定開發期程表 

註 1：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辦理。 

註 2：依本案初步預定開發時程推估。 

註 3：本案暫定規劃 3幢 6棟建物，包含 2幢 4棟之地上 2棟 27層住宅大樓(1、2層規劃沿街店面)、以及 1幢

2 棟地上 26 層住商混合大樓(1~5 層做商業使用)，地下 4 層為連通之防空避難室、機電及停車空間。興

建時間參考其他建築開發案推估，實際建築規劃設計及工期仍以投資人計畫開發模式、招標評選結果及

建築主管機關核准之建造執照為準。 

註 4：本案開發期程實際依執行機關核定之土地開發計畫書為準。 

 

五、其他有關事項 

（一）本基地得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大眾捷運法」、「大眾捷運系統土地

開發辦法」計算及申請容積獎勵，並得「高雄市政府審查環狀輕軌增額容積申請

案件許可要點」申請增額容積，惟不得適用容積移轉。 

（二）捷運建設主管機關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規定取得之樓地板，由其支付建

造成本，並無償取得相對應之土地持分，如因法規因素限制，致無法完全使用之

容積，由所有土地所有權人與捷運建設主管機關均攤。 

（三）公告內容若與相關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捷運規定或其他法規不符時，應依相關

法規及捷運規定辦理，相關圖說僅供參考。 

 

  

年

季度

徵選文件完成核備 (註1)

公告徵求投資人 (註2)

提送申請文件

審查及評選 (註1)

回復審定條件及簽約 (註1)

都市設計審議及建造執照申請 (註2)

開工、興建及使用執照取得 (註3)

交屋 (註4)

Q4 Q1Q1Q2 Q3 Q4 Q2 Q3Q1 Q2 Q3 Q4 Q1 Q2 Q3 Q4Q4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1

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環狀輕軌C34站土地開發 預估開發時程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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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計畫退縮規定示意圖 

 

圖 6-3-1 建築退縮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115年 5月 13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1531792501號函公告之「擬定及變更高雄市

都市計畫（前金、新興、苓雅地區）細部計畫（配合高雄環狀輕軌 C34站大眾捷運系統開發）

案（第二次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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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都市設計管制範圍示意圖 
 

圖 6-4-1 都市設計審議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115年 5月 13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1531792501號函公告之「擬定及變更高雄市

都市計畫（前金、新興、苓雅地區）細部計畫（配合高雄環狀輕軌 C34站大眾捷運系統開發）

案（第二次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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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本基地臨計畫道路側道路斷面示意圖 
 

圖 6-4-2 臨三多二路側道路斷面示意圖 

 

圖 6-4-3 臨凱旋二路側道路斷面示意圖 
 

圖 6-4-4 臨德安街側道路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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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6 綠地用地（兼供道路使用）用地之道路斷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115年 5月 13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1531792501號函公告之「擬定及變更高雄市

都市計畫（前金、新興、苓雅地區）細部計畫（配合高雄環狀輕軌 C34站大眾捷運系統開發）

案（第二次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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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本基地停車出入口規劃原則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115年 5月 13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1531792501號函公告之「擬定及變更高雄市

都市計畫（前金、新興、苓雅地區）細部計畫（配合高雄環狀輕軌 C34站大眾捷運系統開發）

案（第二次公開展覽）；本案重新繪製 

 

 

 


